铁路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暂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依据】为进一步加强对铁路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鼓励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违法行为，依据《安全生产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及原则】本办法适用于国家铁路局、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及北京铁路督察室（统称铁路监管部门）对铁路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按照“合法举报、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受理、谁奖励”的原则进行实施。
第三条【举报主体】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统称举报人）有权向铁路监管部门举报铁路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四条【重大事故隐患内容】本办法所称的铁路重大事故隐患，是指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川藏铁路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等判定标准认定的情形和行为。
第五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内容】本办法所称铁路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和行为：
（一）未按有关规定获得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等从业资质，或证照不全、证照过期、证照与实际从事活动不符的。

（二）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擅自从事铁路生产经营活动的；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的。

（三）未依法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的。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依法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而上岗作业的。

（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的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的。

（六）故意关闭、干扰或破坏监测监控设备设施，或者监测监控数据造假的。

（七）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

（八）未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危险物品进行管理的。

（九）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或者未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的。

（十）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

（十一）瞒报、谎报铁路交通事故，以及铁路重大事故隐患隐瞒不报的。

（十二）不按铁路监管部门提出的事故隐患整改要求予以整改的。

（十三）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十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铁路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六条【奖励条件】举报人举报的铁路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属于生产经营单位和铁路监管部门没有发现，或者虽然发现但未按有关规定依法处理，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现金奖励。

铁路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或其授意他人的举报不在奖励之列。

第七条【举报途径和内容】举报人可以通过12327全国铁路监督热线、国家铁路局政务服务平台（https://www.nra.gov.cn），或者以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方式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举报的线索应当包含被举报的单位名称、违法事实、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材料等；属于瞒报、谎报铁路交通事故的，应当包含瞒报、谎报铁路交通事故的单位名称、事故发生时间、事故发生线路、事故情形（含遇难人数、遇难者姓名）、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第八条【举报人责任】举报人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并对其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和企业。举报的事项经查实属于捏造、歪曲事实或者诬告、陷害他人和企业的，应当依法追究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举报人不得通过违法行为收集、制造有关证据。举报人违法收集证据的，或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危及铁路安全生产、人身安全，造成人身伤害或其他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九条【举报信息办理机制】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处理制度，并向社会公开通信地址、邮政编码、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举报渠道。

对于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受理的举报，国家铁路局可以提级核查处理；对于国家铁路局受理的举报，国家铁路局可以直接办理，也可以转至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办理。
对于有可能影响铁路安全的举报信息，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铁路生产经营单位反馈，督促有关单位核查处理。
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机关，并采取适当方式告知举报人。
第十条【举报人信息保护】参与举报处理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情况，违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举报奖励标准】经调查属实的，受理举报的铁路监管部门应当按下列规定对有功的实名举报人给予现金奖励：

（一）对举报铁路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除瞒报、谎报事故外）的，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低奖励3000元，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对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和查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予奖励，其中，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万元计算；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5万元计算；特别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6万元计算。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奖励金额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15%计算。最高奖励不超过30万元。

第十二条【举报奖励给予细则】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按一案进行奖励，给予首次受理的举报人奖励资金。

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的第一署名人或者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多人奖金合计执行上述条款标准。

以单位、组织名义举报的，奖励资金发给举报单位、组织。

第十三条【举报奖励发放领取程序】举报查实后，受理的铁路监管部门要及时通知举报人持有效证件领取奖金。无法通知举报人的，受理举报的铁路监管部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

举报人接到领奖通知后，应当在60日内凭举报人有效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逾期未领取奖金者，视为放弃领奖权利。受奖励的实名举报人有效证件上载明的姓名（组织、单位）与受理部门记载一致的，方可向举报人发放奖金。

第十四条【奖励资金来源】给予举报人的奖励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五条【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报告奖励机制】铁路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加强正向激励和正面宣传，引导干部职工及时发现和防止突出安全隐患，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与从业人员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及时消除影响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隐患。

第十六条【生效日期】本办法由国家铁路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